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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2]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
梁河县水利局：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水利局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德财农〔2021〕37号）和《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2021年中央、省级涉农整合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梁政复〔2021〕100号文件要求，现将2021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下达你单位（具体金额详见附表）。请列入2021年“21303-水利”功能分类科目，据实列支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并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快资金拨付
县市级财政部门在接到水利发展资金后，应当及时将资金分解下达至项目实施单位。全省 88 个脱贫县严格执行财政部11 部委《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财农〔2021〕22 号）的相关规定。
二、强化资金管理
请严格执行《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水利厅转发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农〔2019〕181号）、《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云财农〔2018〕25号）等相关规定，切实强化水利发展资金监督管理，做好绩效目标分解和绩效监控及评价等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其他事项
根据《水利部规划计划司 财政部农业农村司关于开展 2021年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 （规计计函〔2021〕16号），永胜县 2020年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评估核查结果为合格，被中央扣减 2000万元。待水利部确定我省 2021年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名单后，将由省级对永胜县扣减后，调整至最终确定的试点县。
请根据梁财字〔2021〕11号文件要求，各单位在收到县财政局业务股室下达的纸质指标文件5个工作日内，及时登录“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完成项目申报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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